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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公证人的利用 

１ 日本公证制度的特征 

１）公证人是做什么的。 

公证人是从事公证事务的特别的公务员。公证人由法务大臣任命，归属法务局或者地

方法务局。 

公证人的职务为制作公证书、认证私署文书或者公司团体章程、授予公证日期等。 

２）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公证人。 

目前满足以下基准的人都有得到法务大臣的任命的资格。 

a)有法官、检察员、律师资格的人 

ｂ）长年在公证人选拔委员会从事法律事务并被认为具有与 a)同样的理论、实际业务

能力的人 

３）日本的公证制度是怎样发展的。 

日本的公证制度是与 1886 年的公证人规则同时开始的。该规则以法国的公证制度为

模板，也受到了荷兰法律的影响。在该规则下，公证人的权限被限定于制作公证书。现在

的公证人法受到德国（当时的普鲁士）的影响，确立于 1909年，废除了 1886 年的公证规

则。该法律在制作公证书的基础上同时赋予了公证人认证私署文件的权限。 

公证人法之后经数次修改成为现在的形式。1938年公司章程的认证也成为了公证人

的任务。1996 年增加了宣誓供述书的制作、2000年增加了包括授予电子签名及公证日期、

认证私署文书的电子公证制度。2002 年公证人法扩大至章程认证。 

４）公证人的组织 

在日本，对应于法务局或者地方法务局的管辖，有 50个公证人会。日本公证人联合

会是其国家规模的组织。日本公证人联合会以改善公证服务及提高公证人业务水平并发展

公证制度为目的，因此，对地方公证人会及公证人进行指导以及信息交换。日本公证人联

合会有会长 1人、副会长 7人、理事 25 人、监事 2人。从理事当中选出多名常务理事、2

名执行理事。一年召开一次总会、三次理事会。日本公证人联合会有九个委员会。这九个

委员会是：法规委员会、规划委员会、广告委员会、涉外委员会、文例委员会、编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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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电子公证委员会、公证制度委员会、和公证伦理委员会，日本公证人联合会于１９７

７年加盟公证人国际联盟，目前为止，从会员起，有三名被选为副会长，多人被选为理事。 

２ 公证书 

１）什么是公证书。 

公证书是以法律为依据由公证人制作的公文书。正因为公证书是公文书，因此，首先

其证据性强，并且，在债务人不履行时，可以不等法院的判决，而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强

制执行。 

２）公证书的种类有哪些。 

公证书种类无特别限定，有遗嘱、消费借贷、离婚时的补偿金及赡养费的支付合同、

土地建筑物的租赁合同等。 

３）我是外国人，也能制作公证书遗嘱吗。 

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只要依据日本法律制作公证书遗嘱，则其在日本为有效。但是，

如果本国法律不允许适用日本法律的遗嘱的形式和有效性及与继承相关的法规，则以本国

法律为依据。换言之，需要本国法律的完整知识。 

４）代理人也能制作公证书吗。 

不限于当事者本人，公证书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制作。但是，遗嘱及意定监护合同不能

由代理人制作。在委托时，相关当事人必须出具印章登录证明书或者类似的证明来证明其

就是本人。代理人在出具委托书的基础上，必须证明其确为本人。 

５）公证书制作的手续费是多少。 

 公证人可以接受的手续费由政令规定。 

 ａ. 合同或遗嘱等公证书制作的基本手续费主要根据标的价格做如下规定。 

 

标的价格（日元） 手续费（日元） 

50 万日元以下（含 50 万日元） 3,000 

超过 50 万日元且 100 万日元以下（含

100 万日日元） 

5,000 

超过 100 万日元且 200 万日元以下（含

200 万日元） 

7,000 

超过 200 万日元且 500 万日元以下（含

500 万日元）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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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500 万日元且 1000 万日元以下（含

1000 万日元） 

20,000 

超过 1000万日元且 3000万日元以下（含

3000 万日元） 

26,000 

超过 3000万日元且 5000万日元以下（含

5000 万日元） 

33,000 

超过 5000 万日元且 1 亿日元以下（含 1

亿日元） 

49,000 

超过 1 亿日元且 3 亿日元以下（含 3 亿

日元） 

49,000 日元，每超过 5000 万日元为止的

金额加 15,000 日元 

超过 3 亿日元且 10 亿日元以下（含 10

亿日元） 

109,000 日元，每超过 5000 万日元为止

的金额加 13,000 日元 

超过 10 亿日元时 291,000 日元，每超过 5000 万日元为止

的金额加 9,000 日元 

 

 ｂ. 上述手续费是针对１个法律行为的手续费。在合同为赠与或贷款这样的单方义

务合同的情况下，所赠与的财产或要返还的金额为上述“价格”。在合同为交换方式的双

方义务合同的情况下，交换的标的物的价格之和为“价格”。而且，在双方义务合同中，

一方的当事人针对物或服务支付金钱的情况下，“价格”以支付的金钱的两倍来计算。 

例如，买主以 100 万日元购买某商品的买卖合同的“价格”为 200万日元，手续费为

7000日元。 

 ｃ. 在合同涉及定期付款的情况下，整个期间付款的总额为“价格”。但是，支付

期间超过 10年时，以 10年（抚养费时为５年）为上限。 

因此，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假设租借人以月租额 10万日元租借 3年，则“价格”为 720

万日元(＝10万日元/月×36月×2（双方义务合同）)，手续费为 2万日元。 

 如果在离婚案例中，作为抚养费约定丈夫在 3岁的孩子至成年（18岁）为止，每月

支付 5万日元，则“价格”为 300 万日元(＝5万日元/月×12 月×5（最高年数）)，手续

费为 1万 3000日元。 

 ｄ. 在遗嘱的情况下，法律行为的数量以受益人的人数来计算。于是，在遗嘱中，

如其内容为遗嘱人的妻子取得相当于 7000万日元的土地和相当于 4000 万日元的存款，合

计 1亿 1000 万日元，一个儿子取得相当于 3000 万日元的存款，一个朋友取得 100 万日元，

则手续费为 9万 5000 日元(＝（4万 9000 日元＋1万 5000日元）＋2万 6000 日元＋5000

日元)。 

 然而，如遗产的总额为１亿日元以下的情况，就要在如上计算所得的手续费上加上

1 万 3000日元的特别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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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 例如在意定监护合同那样不能计算“价格”的情况下，规定手续费为 1万 3000

日元。 

 ｆ. 此外，还有其他的规定，另外，在基本手续费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费用。请询

问委托的公证人。 

 

３ 私署文书的认证 

１）私署文书的认证指的是什么。 

公证人证明私署文书是基于制作名义人的意愿制作而成的。将私署文书带到公证人

处，亲自签名或者自己或由代理人承认已经签署的签名，公证人就会在私署文书上记载该

情况。凭借其强大的证明力，证明该文书作成的真实性。 

    公证人的权限限于私署文书的认证，因而不能认证公文书。应认证的文书的内容必须

合法，包含违法无效内容、有可能用于犯罪的文书不能认证。有些情况下，存在文字的增

加、删除、更改的文书不能认证，或在记述这些状况的基础上认证。 

２）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认证。 

私署文书即便有签名或者盖章，却无法得知准备该文书的人（名义人）是否进行了真

实签名或者盖章。公证人的认证制度是确实可靠地证明该文书为名义人所作成的制度。海

外使用的文书尤其需要公证人的认证。 

３）私署文书的认证需要哪些资料。 

私署文书的署名人到公证人的办公室寻求认证时，请按照如下所述来做。除要认证的

文书以外，还需要以下的５种资料的任一种。１护照、２驾驶证、３居民基本台帐卡（带

正面照片的台帐卡）、4个人编号卡（My Number Card）、5印章登录证明书（如果，印

章在市府机关等登录注册过，此乃证明其登录注册的资料。登录印章（实属印章）指在市

府机关等登录注册了其印影的印章。）、6在留卡 

在文书的署名人为公司代表，在其以该身份署名的情况下，需要法人代表的印章证明

书和登记事项证明书。 

４）使用私立大学或银行发行的文书难于获取认证的委托书时该怎样做。 

如果当事人准备了宣言书，于其中附上了想发给对方的文书，公证人可以认证该宣言

书。 

５）私署文书认证的手续费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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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文撰写的私署文书的认证手续费通常是一份文书 1万 2500 日元。以外文撰写的

委托书为 1万日元。 

６）所谓宣誓供述书是什么。 

指在公证人面前宣誓私署文书的内容为真实。有伪证的制裁。在几个例子中，外国官

署对所提供的文书，要求当事人在公证人面前进行真实性的宣誓，并要求公证人的认证。

在此情况下应使用宣誓供述书。 

用外语记载的文书的宣誓认证的手续费为 1万 7000 日元。 

７）对在外国使用的文书取得认证后，该怎么做。 

向外国提出的文书，仅有公证人的认证是不够的。简而言之，在公证人的认证之后，

还必须取得法务局长（地方法务局长）的认证。将该认证附加于已认证的私署文书。然后

由法务省盖法务局长的印章证明其为真实，由驻日本的该国领事进行所谓的领事认证之

后，手续结束。当外国的私署文书接受方为私人企业等该接受国的非官署组织时，有时，

仅有公证人的认证即可。 

日本是无需领事认证的海牙公约的加盟国。因此，在公约加盟国使用时，只要得到了

公约规定的外务省的海牙认证，就无需领事认证，可以直接发给外国的对方当事人。当接

受方为公约加盟国，公证处位于东京都、神奈川县、大阪府、爱知县、静冈县、宫城县、

福冈县和北海道（仅限札幌法务局管辖范围内）时，能够在公证人的认证同时交付海牙认

证，所以可以直接发给外国的对方当事人。即便在发给非加盟国时，由于在以上公证处能

够同时准备法务局长（地方法务局长）的认证和外务省的认证，所以无需去上述办公处，

只要得到领事认证即可。 

海牙公约的非加盟国中也有允许使用简单的方法的国家。请询问附近的公证人。 

４ 章程认证 

１）法人的章程是什么。 

章程是法人设立必须的条件，是关于其目的及内部组织、活动的规则。这个词汇有时

也用来指记载这样的规则的文书。 

在设立有限公司时，章程如果没有公证人的认证，其有效性就无法得到认可。章程的

认证仅由具有总公司所在地的管辖权的法务局所属公证人来处理。公司设立后的章程的变

更无需公证人的认证。 

２）应成为实际控制人的人员的申告制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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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人法施行规则已进行了修订，自 2018年 11月起，有限公司、一般社团法人、一

般财团法人的章程认证的委托人在法人成立时，要求应成为实际控制人的人员应向公证人

申告其姓名、住址及出生年月日等、以及其本人是否属暴力团体成员及国际恐怖组织成员。 

实际控制人在有限公司中系指：①持有超过 50％的股票的个人；若不存在这样的个

人，则为②持有超过 25％的股票的个人；若也不存在这样的个人，则为③对事业活动具

有控制影响力的个人：亦或若也不存在这样的个人，则④适用于代表董事。 

在一般社团法人、一般财团法人中系指：（A）对事业活动具有控制影响力的个人：

亦或若不存在这样的个人，则（B）适用于代表理事。 

在属暴力团体成员等人员为实际控制人而导致其法人设立行为被视为违法的情况下，

公证人不能进行章程的认证。 

此系响应国内外广泛呼吁通过掌握法人的实际控制人等方式来提高法人的透明性，防

止暴力团体成员等非法利用法人（洗钱、资助恐怖组织等）而制定的措施。 

实际控制人的申告书须以日文提交，有助于理解的英文版请参见 

另外，本制度公布在涉及 FATF的法人的实际控制人的≪最佳实践≫（2019 年 10月

版）（本报告书的 35 页）上。访问其网站请点击此处→

https://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Best-Practices-Beneficial-Owne

rship-Legal-Persons.pdf 

3）法人的章程认证的手续费是多少。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或特殊目的公司，根据章程中记载的资本金额或成立时出资的财产

金额（以下简称“资本金额等”），章程认证的手续费按以下方式确定。 

a)若资本金额等低于 100万日元，则手续费为 3万日元。

但若上述公司满足章程中记载或记录的以下所有条件，则手续费为 1.5 万日元。

i)所有发起人均为自然人，且人数不超过三人。

ii)发起人已认购成立时发行的所有股份。

iii)该公司未设董事会。

c)若资本金额等为 100万日元及以上且低于 300万日元，则手续费为 4万日元。

d)若资本金额等为 300万日元及以上，则手续费为 5万日元。

若仅列明成立时最低出资额，则手续费仍为 5万日元。 

除上述手续费外，还需支付纸张费用和 4万日元的印花税。电子公证的情况下无需印

花税。 

作为参考，除上述公司以外的其他一般社团法人、一般财团法人等机构的章程认证的

手续费仍为 5万日元。 

4）外国个人或外国公司是否可成为创办人。

外国个人或外国公司也能够成为创办人。关于公司章程认证所需文件，请参见 

https://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Best-Practices-Beneficial-Ownership-Legal-Persons.pdf
https://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Best-Practices-Beneficial-Ownership-Legal-Persons.pdf
https://www.koshonin.gr.jp/pdf/Chinese_lin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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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东京开业一站式中心简介

东京开业一站式中心统一办理开业手续。中心常驻有公司设立方面的专家，包括一名

公证人和一名司法代理人。该中心将帮助您完成开业所需的章程认证和公司注册等方面的

申请手续。 

URL: https://www.startup-support.metro.tokyo.lg.jp/onestop/en/ 

URL 中可通过英文和日文两种语言阅览。 

地址：东京都港区赤坂 1-12-32  ARK 森大楼 7楼 

电话：03-3582-8352 

５ 公证日期 

１）公证日期的法律效果是什么。

公证日期是日期的证明。一些法律行为有先行者占优势的原则，权利属于先交换合同

者。例如指名债权的转让及债权质权。只要未持有有公证日期的证书，债权转让的通知或

者承诺就不能制约债务人以外的第三方。但是，公证日期并非证明文书成立的真实性的公

证。

２）怎样做才能取得公证日期。

要取得公证日期无需本人直接来公证处。也无需代理人的委托书。但是，文书必须是

合法制作的，需要制作者的署名或盖章。 

３）公证日期所需的费用是多少。

费用为一份文书 700 日元。 

６ 电子公证 

１）电子公证可以在下面的 5项公证行为中使用：(1)包含用电子文书制作的章程的私制

文书的认证；(2)电子文书的公证日期的授予；(3)已电子公证的电子文书的保存；(4)证

明与保存文书相同的同一证明；(5)副本的制作等。 

２）日本的电子公证的特征

・系统

电子公证通过被称为电子公证中心的系统来运营。该中心使用由ＮＴＴ（日本电信电

话株式会社）供给的ＶＰＮ（能够如专用线路那样利用公用线路的服务），日本公证人联

https://www.startup-support.metro.tokyo.lg.jp/onestop/en/
https://www.koshonin.gr.jp/pdf/Chinese_link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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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拥有上述中心，担负维护费用。该系统建立于ＰＫI（公开密钥构架）之上。技术上

的维护管理由日本公证人联合会与确立了信赖关系的企业签订合同，并委托其承担。 

・手续 

顾客以ＰＤＦ文件方式制作电子文书，做电子签名。通过网络进行电子公证的委托。

为此目的，法务省在其主页上设立了供电子公证使用人使用的入口。将通过该页接收的申

请发送到电子公证中心，从而委托公证人公证。公证人从服务器上将电子文书下载到自己

所属的公证处的终端上，检查其是否具备用于公证的必要条件。之后公证人进行电子签名

人的确认。此时，使用人必须来到公证人的面前。这是由于要适用在公证人的面前确认这

一一般原则。但是，如上所述，在电子公证中，也可以由代理人代替本人出面。在符合本

人认定要求之后，公证人就会对电子文书的电子签名赋予认证。然后，存入ＣＤ等中，交

给使用人。给公证人的电子证明由相关当局交付。 

３）电子公证的实际情况 

统计显示其使用急剧增加。2018年约为 80000 件，为 2004年的 80 倍。 

４）利用可视电话方式的电子认证是什么。 

在 2019年 3月以前，如上所述，当接受电子章程等电子认证时，需要制作者本人或

其代理人前往公证处在公证人面前进行身份验证等手续。 

然而，经法务省令修订之后，自 2019 年 3月 29日起，在下面的几种情况下，即使不

前往公证处，也可以通过利用可视电话获得公证人的身份验证等方式来接受电子章程等的

认证。 

A．创办人等在章程上进行电子签名，并亲自在线进行认证申请； 

B．创办人等在委托书上进行电子签名，并由章程制作代理人在章程上进行电子签名

后在线进行认证申请。 

在接受利用可视电话方式的电子认证时，进行在线申请的创办人等或章程制作代理人

需要事先进行一些准备工作，例如，当利用个人电脑时，需要事先安装 Google Chrome 浏

览器，当利用智能手机时，则需要事先安装 FaceHub 应用程序，因此，请事先与公证处进

行商讨。 

５）公证书的数字化 

2025 年 10 月 1 日以后，从依次指定的地区开始，公证书原则上将以电磁纪录形式制

作。 

委托人无需像过去那样在公证书上手写签名或盖章，而是使用触控笔在电脑上附上电

子签名。 

除此之外，委托人为制作公证书所需的手续没有重大变化，也不需要委托人有电子签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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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电磁记录形式制作的公证书，委托人也可以收到与原件或副本等效的纸质公证

书或电磁记录形式的公证书。 

作为例外，在以下情况下，公证书仍将像以前一样以纸质形式制作。 

1．像担保声明公证书那样法律上有义务制作纸质公证书的情况； 

2．像附上了大型图纸的公证书那样难以以电磁记录形式制作的情况； 

3．由于设备故障等原因而无法以电磁记录形式制作公证书的情况。 

 

６）远程方式制作公证书 

在公证书以电磁纪录形式制作的情况下，如果满足以下要求，则委托人也可以通过网

络会议方式制作公证书，而无需亲自前往公证处。 

1．委托人提出请求； 

2．其他委托人没有异议； 

3．公证人认可。 

公证人若在委托人难以亲自前往公证处的情况下认为需要采用远程方式，并且认为通

过网络会议也可以充分确认委托人的意思表示等，则判断为远程方式符合规定。 

如果希望使用远程方式，请尽早与公证人进行商讨，以便公证人能够做出相应判断。 

此外，委托人还需要提交以下文件，详情也请咨询公证人。 

1．规定格式的申请表 

2．印章登录证明书或数字签名证书 

3．带脸部照片的官方身份证明文件（驾驶执照、个人编号卡（My Number Card）、

护照等）的复印件 

另外，如果委托人没有开启网络会议所需的以下设备或者操作这些设备等有困难，则

无法通过远程方式制作公证书。 

1．电脑（不接受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2．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也可内置于一台电脑） 

用于附加电子签名的触控显示屏或数位板以及触控笔 

７ 事实体验公证书 

关于目击的事实的公证书是公证人就与私权相关的事实，将其目击、经历的内容制作

成的公证书。事实体验公证书例如就以下的事实进行制作：１）股东大会会议录的制作、

２）银行贵重物品保管箱的开闭、３）破产财团的财产的确认、４）继承财产的确认、５）

有关发明的证明等。第５）项包括用于否认专利具有新颖性的依据、在先使用的事实的证

明及有关专利被侵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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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公证书制作的基本手续费为按照进行事实体验的时间和证书制作所需的时间，每

小时 1万 3000日元。 

 

８ 小建议 

公证处的所在地可以由法务局或日本公证人联合会的主页获悉。 

在公证处，有时是一名公证人工作，并且，为了制作公证书有时去公证处以外的地方

出差，所以最好预先通过电话做日程调整。届时，可以具体地确认所需文件，使手续顺利

进行。 

 

 

日本公证人联合会 

Japan National Notaries Assosiation 

大同生命霞关大厦 

霞关 1丁目４－２ 

100-0013 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 

电话 03-3502-8050（国内） 

  ＋81-3-3502-8050（国际） 

传真 03-3508-4071（国内） 

  +81-3-3508-4071（国际） 

主页：https://www.koshonin.gr.jp/ 

电子邮箱：honbu@koshonin.gr.jp 

https://www.koshonin.gr.jp/

